附件1

关于调整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

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为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皖政〔2024〕3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以下简称低排区），现将《关于调整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简称《通告》（征求意见稿））公布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通告》（征求意见稿）适用于装配有柴油机从事建筑和市政施工、港口作业、企业厂（场）内作业、农业生产和园林作业、机场地勤服务等作业的移动机械和可运输工业设备，主要包括以下机械类型：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高空作业车、牵引车、摆渡车、场内车辆、移动式发电机等。

二、低排区范围
本市禁用区分为一类低排区和二类低排区。

一类低排区范围：长江以南、九华河以西、铜九铁路和芜大高速公路以北、秋浦河以东的区域。

二类低排区范围：全市行政区域除一类低排区以外部分为二类低排区。
三、实施时间和区域

（一）自2025年7月1日起，一类低排区内禁止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 I、Ⅱ阶段）》（GB 20891-2007）中国Ⅱ及以下标准或不符合《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6886-2018）中Ⅲ类限值的机械。

（二）自2026年1月1日起，二类低排区内禁止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 I、Ⅱ阶段）》（GB 20891-2007）中国I及以下标准的机械。

（三）自2026年7月1日起，二类低排区内禁止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 I、Ⅱ阶段）》（GB 20891-2007）中国Ⅱ及以下标准或不符合《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6886-2018）中Ⅲ类限值的机械。

四、管理要求

（一）在低排区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应符合本通告规定。执行应急抢险任务时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受禁用限制。

（二）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城市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械遵守本通告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违反本通告规定的，由生态环境等相关职能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查处。


